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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通过的关于第 3012/2017 号来文

的决定* ** 

来文提交人： D.A.M.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瑞典 

来文日期： 2017 年 7 月 4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2 条作出的决定，2017

年 7 月 27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20 年 3 月 13 日 

事由： 从瑞典驱逐至索马里 

程序性问题： 申诉证实程度 

实质性问题： 酷刑及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

风险；不驱回 

《公约》条款： 第七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1.1 来文提交人 D.A.M.是索马里国民，1982 年 9 月 11 日生于摩加迪沙。在瑞

典当局驳回她的庇护申请后，她必须服从回索马里的驱逐令。她说，缔约国侵犯

了她根据《公约》第七条享有的权利。提交人没有律师代理。《任择议定书》于

1976 年 3 月 23 日对所涉缔约国生效。 

  

 * 委员会第一二八届会议(2020 年 3 月 2 日至 27 日)通过。 

 **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亚兹·本·阿舒尔、阿里夫·布尔坎、艾哈迈德·阿

明·法萨拉、克里斯托夫·海恩斯、巴马里阿姆·科伊塔、玛西娅·克兰、邓肯·莱基·穆

胡穆扎、福蒂妮·帕扎尔齐斯、瓦西尔卡·桑钦、若泽·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尤瓦

尔·沙尼、埃莱娜·提格乎德加、根提安·齐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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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7 年 7 月 27 日，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4 条，通过新来文和临时措

施特别报告员行事，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案件期间不要将提交人遣返索马里。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家住索马里 Masagaway。她丈夫是一家外国人道主义组织的司机。

2012 年，青年党开始因提交人丈夫的工作威胁他。起初，他并没有把这些威胁

当一回事。2013 年 3 月，提交人的妹夫借了她丈夫的车，被青年党拦住并杀

害。提交人和丈夫随后决定离开当地。提交人当时怀孕 6 个月。途中，提交人

意识到她把一些妊娠药物忘在家里了。当她回到家时，一些青年党成员正等在

那里。他们把她带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她在那里被关押了一个星期。他们威

胁要杀死她，并告诉她，她将被迫嫁给一名青年党成员。一天，守卫人员接到

电话，离开了提交人被关的地方。当提交人尖叫求救时，一些牧民把她放了出

来，并把她带到了最近的公路上。她付给一名卡车司机 600 先令，请他把她送

到她舅舅在摩加迪沙的家。一到那里，她就被送到一家医院，随后得知自己已

经流产。她舅舅的儿子是青年党成员，他向父亲施压，要求他透露提交人及其

丈夫的下落。因此，她舅舅安排她离开索马里，她于 2013 年 3 月离境。她抵达

土耳其，并在那里工作到 2014 年 9 月，以便攒钱支付蛇头前往下一站的费用。

随后，她从土耳其去了希腊，后又去了丹麦。2014 年 11 月，她来到瑞典并申请

庇护。 

2.2 2016 年 11 月 29 日，瑞典移民局驳回了提交人的庇护申请，认为虽然由于

青年党的存在，她不能返回 Masagaway，但她仍然可以住在摩加迪沙。她后来向

移民法院和移民上诉法院提出的上诉均被驳回，因此她声称已经用尽了所有可用

的国内补救办法。 

2.3 提交人称，她喉咙感染，需要手术。她又称，她无法接受手术或接受医疗

援助，因为她不是在缔约国合法居住。 

  申诉 

3.1 提交人称，如果她被遣返回索马里，她会面临受青年党严重伤害的风险，

这将侵犯她根据《公约》第七条享有的权利，因为她以前是因她丈夫的工作而被

青年党绑架的。 

3.2 提交人称，她在摩加迪沙没有男性亲戚，不知道她的舅舅是否还活着。她

说，尽管瑞典当局认为摩加迪沙对她来说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如果摩加迪沙是

安全的，她的舅舅就不会建议她离开索马里。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实质的意见 

4.1 2018 年 3 月 2 日，缔约国就提交人来文可否受理及案情实质提出了意见。 

4.2 缔约国注意到，提交人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在瑞典申请庇护。瑞典移民

局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驳回了她的申请。她向移民法院提出上诉，移民法院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驳回了她的上诉。2017 年 6 月 14 日，移民上诉法院驳回了她

的上诉申请，驱逐提交人的决定遂成为终审决定，不得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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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缔约国还注意到，为了确定提交人的身份和惯常居住地，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进行了语言分析。语言分析结果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传达给提交人，它证

实了提交人关于其原籍和惯常居住地的说法，即她生在摩加迪沙，住在索马里中

部中谢贝利州的 Masagaway。移民局因此根据 Masagaway 和摩加迪沙的普遍情

况评估了提交人的案件。 

4.4 2017 年 6 月 27 日，在驱逐她的决定成为终审决定后，提交人告诉移民

局，她生病了，喉咙里有一个肿瘤。但她没有出示任何医疗证明来证实这一说

法。后来，她向委员会提交了医疗证明，表明她的喉咙右侧有一个良性甲状腺

肿，但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治疗，也没有必要去医院复诊。 

4.5 关于来文可否受理问题，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关于她有可能遭受背离《公

约》的待遇的说法没有达到所需的基本证据水平。缔约国认为，来文明显缺乏依

据，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9 (b)条不应受理。 

4.6 关于案情实质，缔约国指出，为了查明违反《公约》第七条的行为，必须

确定提交人如果被遣返，确实会面临遭受第七条禁止的那种待遇的风险。1 风险

还必须是强迫遣返的必要和可预见的后果。2 委员会的判例表明，如第七条所

述，确定确实存在不可弥补的损害风险所需的实质性理由门槛很高。必须考虑所

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包括申诉人原籍国的总体人权情况。缔约国指出，应高度重

视缔约国进行的评估，3 通常应由国内法院评估事实和证据，除非评估显然具有

任意性或构成司法不公。4 缔约国解释说，由于瑞典《外国人法》反映了《公

约》第七条所载的相同原则，瑞典移民当局在审议庇护申请时采用了与委员会相

同的检验标准。缔约国强调，其移民当局非常有能力评估寻求庇护者提交的信息

及其申诉的可信度。 

4.7 缔约国指出，在本案中，移民局和移民法院彻底审查了提交人的申诉。移

民局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与提交人进行了初次面谈。面谈记录已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送交提交人的律师。2015 年 6 月 29 日，提交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再次接

受了约两个小时的面谈。这次面谈的记录已于 2015 年 7 月 1 日送交提交人的律

师。两次面谈都有口译员在场，提交人证实，她完全听得懂他们的话。提交人被

邀请通过律师就上述面谈记录提交书面意见，并提出书面上诉。提交人有几次机

会解释证明其申诉的相关事实和情况，并在移民局和移民法院为其案件辩护。移

民局和移民法院都有足够的信息，可以确保它们有可靠的依据，针对提交人的保

护需要进行知情、透明和合理的风险评估。鉴于上述情况，考虑到移民局和移民

法院是精通庇护法律和实践的专门机构，缔约国认为，没有理由断定其调查结果

不够充分或具有任意性，或构成司法不公。 

  

 1 在这方面，缔约国回顾委员会的判例，即如委员会在关于禁止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1992 年)第 9 段所指出的那样，缔约国不得通过

引渡、驱逐或驱回手段使个人回到另一国时有可能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

遇或处罚；A.C.诉荷兰(CCPR/C/93/D/1494/2006)，第 8.2 段；P.K.诉加拿大(CCPR/C/89/D/ 

1234/2003)，第 7.2 段。 

 2 A.R.J.诉澳大利亚(CCPR/C/60/D/692/1996)，第 6.6、6.8 和 6.14 段。 

 3 Khan 诉加拿大(CCPR/C/87/D/1302/2004)，第 5.4 段。 

 4 Nakrash 和 Liu 诉瑞典(CCPR/C/94/D/1540/2007)，第 7.3-7.4 段；X 诉瑞典(CCPR/C/103/D/ 

1833/2008)，第 9.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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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关于提交人返回索马里后遭受酷刑或其他虐待的风险，缔约国认为，评估

风险的理由必须超越存粹的理论或怀疑。为了证实她的说法，提交人应据理力

争，证明她确实面临遭受违反《公约》第七条的待遇的个人性质的可预见的风

险。经过个别评估，移民当局发现，提交人的庇护申请中有不少矛盾之处和令人

难以置信的情况。移民局指出，尽管给了提交人自由发言的机会，但她提供的陈

述含糊不清，没有详细说明据称在索马里发生的事件。具体而言，移民局注意

到，提交人无法说明她被青年党拘留和随后逃跑的情况。因此，它得出的结论

是，她未能证明她的庇护理由，她的陈述是不可信的。国家信息也证实了这一结

论，表明为人道主义组织工作的索马里人并不被视为青年党的反对者，而众所周

知，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和联合国的当地工作人员是该团体的目标。尽管提

交人的说法被认为不可信，但移民局指出，由于安全状况，她无法安全返回

Masagaway，因此继续评估国内逃亡的选项是否适宜和合理。 

4.9 缔约国认为，鉴于索马里不同地区的安全局势各不相同，威胁程度可能仅

限于某一地点，因此可能存在国内逃亡的选项。缔约国指出，在确定这一选项是

否适宜时，必须考虑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和是否有社会关系等情况。缔约国认

为，索马里的局势没有严重到使索马里任何地方的每个人都面临遭受违反《公

约》的待遇的风险。缔约国还指出，在摩加迪沙进行国内逃亡被认为适宜的情况

下，必须对提议的国内逃亡选项合理与否进行评估。 

4.10 在本案中，缔约国当局首先评估了提交人惯常居住地中谢贝利州

Masagaway 的人权和安全状况。他们得出结论认为，青年党控制了该地区，因此

提交人无法用安全的旅行路线返回那里。因此，提交人出生和长大之地摩加迪沙

被确定为国内逃亡地。在这方面，缔约国提到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该法院在提

及《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时指出，“因此，第 3 条并

不排除缔约国在评估个人关于返回原籍国将使其确实面临遭受该条禁止的待遇的

风险的申诉时，依赖存在的国内逃亡选项”。5 缔约国指出，欧洲法院裁定，要

依赖国内逃亡选项，各国必须确保“被驱逐者必须能够前往有关地区、获准进入

并在那里定居”。6 缔约国还注意到禁止酷刑委员会的相关判例。7 

4.11 缔约国指出，摩加迪沙的局势没有严重到当地的每个人都面临遭受背离

《欧洲人权公约》第 3 条的待遇的风险。关于提交人的个人情况，缔约国指出，

她生在摩加迪沙，在哈维耶部族阿布加尔氏族――也就是她丈夫的氏族――长大，

但她属于阿拉伯 Rer Saleh 氏族。提交人的母亲去世前一直住在摩加迪沙。根据

国家信息，虽然摩加迪沙各部族的人都有，但大多数人是哈维耶部族阿布加尔氏

族成员。此外，提交人在摩加迪沙有一名男性亲戚――她的舅舅，他为她支付了

医疗费，并安排她离开索马里，包括出售她母亲的房子和寻找蛇头。因此，缔约

国当局认为，提交人声称她没有男性亲戚的说法是没有根据而不可信的，从而认

  

 5 欧洲人权法院，Salah Sheekh 诉荷兰(诉请书编号 1948/04)，2007 年 1 月 11 日的判决，第 141

段。另见 Chahal 诉联合王国(诉请书编号 22414/93)，1996 年 11 月 15 日的判决，第 98 段；

Sufi 和 Elmi 诉联合王国，(诉请书编号 8319/07 和 11449/07)，2011 年 6 月 28 日的判决，第

266 段；N.M.B.诉瑞典(诉请书编号 68335/10)，2013 年 6 月 27 日的判决，第 37 段。 

 6 欧洲人权法院，Salah Sheekh 诉荷兰，第 141 段。 

 7 H.M.H.I.诉澳大利亚 (CAT/C/28/D/177/2001)，第 6.6 段；B.S.S.诉加拿大 (CAT/C/32/D/183/ 

2001)，第 11.5 段；N.S.诉加拿大(CAT/C/59/D/582/2014)，第 9.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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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她未能证明她返回摩加迪沙后可能受到迫害。缔约国认为没有理由质疑这一评

估。此外，虽然提交人没有提供关于丈夫和子女的信息，但缔约国认为，她不太

可能不知道家人的下落，或无法获得关于家人的任何信息，至少她可以提供她联

系在索马里的亲戚和部族成员寻找家人信息的情况。 

4.12 缔约国注意到，提交人向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新的申诉，即她不能回到她在

摩加迪沙的舅舅那里，因为他的儿子是青年党成员。缔约国指出，她没有就她在

国内庇护程序中没有提出这一申诉作出任何解释。缔约国认为，期望提交人在庇

护程序期间不遗漏其申诉的这一基本要素并不过分。因此，缔约国认为，提交人

的新申诉是其庇护申请的“升级”，因此强烈质疑其可信度。 

4.13 鉴于上述情况，缔约国认为，其移民当局已经彻底审查了提交人的申诉，

并认为她的保护申诉是不可信的。缔约国辩称，提交人只是在程序较晚的阶段才

向委员会提供补充资料和细节的，这使她的庇护申请升级，从而损害了她的可信

度。缔约国称，其移民当局提供证据证明，摩加迪沙对提交人来说是一个适宜和

合理的国内逃亡地。此外，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没有表明有任何可能受到国家或

其代理人迫害的风险，以至于在摩加迪沙国内逃亡可能被认为是不适宜或不合理

的。缔约国辩称，已适当考虑到提交人的个人情况，包括她的性别、年龄、健康

状况和在摩加迪沙是否有社会关系。她被认为拥有相关的社会关系，包括她父母

两边的达鲁德部族和哈维耶部族阿布加尔氏族的支持，以及一名男性亲戚――她

的舅舅――的支持。最后，缔约国指出，摩加迪沙有一个国际机场，因此提交人

可以返回摩加迪沙，而不必在索马里境内独自旅行，而且她未能证实她返回摩加

迪沙后确实会面临酷刑或其他虐待的风险。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实质的意见的评论 

5. 2019 年 3 月 8 日和 8 月 31 日，提交人提出，她遇到了困难，因为她想念

她的家人，特别是她的子女。她还说，她对缔约国的意见没有进一步评论。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6.1 缔约国在 2019 年 11 月 13 日的信中提交了补充意见。缔约国指出，提交

人 2019 年 3 月 8 日和 8 月 31 日提交的材料说明，她是一名独自在瑞典的母亲，

她想念她的孩子，没有家人在身边，她不能再等了。缔约国还指出，提交人在她

向移民局提出的初次申诉中，声称自己有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他们的居住地似

乎都是 Masagaway，她原在那里与家人同住。提交人随后填写了一张表格，表示

她不知道自己子女的下落。在庇护程序中，她说她不知道丈夫和子女怎么样了。

她在 2015 年 9 月 10 日提交给国内当局的一份材料中表示，虽然她的丈夫和家人

在逃，但她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她还说，她唯一的亲戚是摩加迪沙的一位表亲；

她有四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他们在 1999 年至 2000 年间逃离战争时失去了联系；

一位年长的阿姨仍然住在 Masagaway；她父亲那边的一个表亲住在 Karan，她父

亲在那里一直住到去世。 

6.2 鉴于上述情况，缔约国重申，提交人的描述包含一系列矛盾之处和令人难

以置信的情况，她对她和她的家人在索马里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含糊不清而且缺乏

细节。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说明她的丈夫和子女怎么样了，尽

管他们似乎与她有联系，其最终目的是在瑞典与提交人团聚。 



CCPR/C/128/D/3012/2017 

6 GE.20-07995 

6.3 缔约国重申，摩加迪沙对提交人来说是一个既适宜又合理的国内逃亡地，

在那里她被认为拥有由部族组成的相关的社会关系。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应该能

够从她似乎与之有联系的丈夫和子女那里得到支持。因此，瑞典将提交人遣返回

摩加迪沙并不违反其根据《公约》第七条承担的义务。 

  委员会需审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问题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7 条，

决定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7.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

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7.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已用尽一切可用和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鉴于

缔约国未就此提出任何异议，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丑)项的

要求已得到满足。 

7.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由于她丈夫以前为一个人道主义组织工作，如

果她返回索马里，她便会面临青年党的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

处罚。她说，她曾受到青年党的威胁、绑架和拘留，并为此离开索马里。委员会

还注意到，她声称在索马里没有男性亲戚，这将进一步使她在返回原籍国时面临

受到违反《公约》第七条的待遇的风险。 

7.5 委员会注意到，瑞典移民局认为，提交人对据称在索马里发生的事件的描

述含糊不清、缺乏细节且矛盾百出。移民局特别指出，提交人无法说明她被拘留

和逃离青年党的情况。因此，移民局不接受她因丈夫为人道主义组织工作而被青

年党绑架的说法。委员会注意到，尽管移民局对可信度调查的结果是否定的，

但仍在继续评估国内逃亡选项对提交人而言是否可能适宜、合理。在这方面，

委员会注意到，移民局审查了提交人惯常居住地摩加迪沙和 Masagaway 两个地

方的安全情况，确定摩加迪沙是她的国内逃亡地。移民局还考虑到，她父母和丈

夫的部族都有人在摩加迪沙。移民局指出，提交人在摩加迪沙有一个舅舅，向她

提供了大量支持，包括支付了她的医疗费，并出售了她母亲的房子，为她离开索

马里筹钱；因此，她关于她在索马里没有任何男性亲戚的指控没有得到证实。

而且，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在提交委员会的补充意见中，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她

舅舅的新的信息。此外，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辩称，在国内庇护程序期间，

提交人没有指出她舅舅的儿子是青年党成员，要求其父亲透露她的下落，因此这

种情况将使她无法回到她在摩加迪沙的舅舅的身边。委员会又注意到，缔约国辩

称，提交人没有就她在国内诉讼期间未提出这一核心说法作出任何解释，从而

损害了她的可信度。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没有证实她关于舅舅

可能已不在世的说法。有鉴于此，委员会认为，现有资料表明，缔约国当局对

提交人的庇护申请进行了彻底评估。委员会收到的资料不能使委员会得出结论认

为，如果提交人被遣返，她会面临根据《公约》第七条享有的权利遭受侵犯的严

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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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委员会认为，虽然提交人不同意缔约国当局关于事实的结论，但委员会掌

握的资料显示，这些结论不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8 委员会还认为，提交人声

称瑞典当局对她的庇护申请的评估显然具有任意性或构成明显错误或司法不公的

说法没有充分的依据。9 

7.7 委员会回顾指出，缔约国不得背离《公约》规定的义务遣送个人，这项义

务适用于遣送之时，而且，在立即驱逐的案件中，评估该问题的重要时间点必须

是缔约国自身审议案件之时。10 相应地，在《任择议定书》规定的来文程序

中，委员会在评估各方提交的供审议的事实时，还必须考虑可能对遭到遣送的提

交人所面临的风险构成影响的新的事态发展。在本案中，公共领域的信息表明，

索马里普遍存在侵犯人权的情况。11 然而，基于案卷中的资料，委员会无法评

估提交人原籍国当前的局势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提交人个人面临的风险。在此

背景下，委员会回顾指出，缔约国仍然有责任在采取任何最终的驱逐或遣送行动

之前，不断评估任何个人若返回另一国家会面临的风险。 

7.8 因此，在不影响缔约国继续有责任考虑到提交人将被驱逐到的国家的现

状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根据有关提交人个人情况的现有资料，提交人根据

《公约》第七条提出的申诉证据不足，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予受

理。 

8.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不予受理； 

 (b) 将本决定转交缔约国和提交人。 

     

  

 8 R.G.等诉丹麦(CCPR/C/115/D/2351/2014)，第 7.7 段。 

 9 例如，A 诉丹麦(CCPR/C/116/D/2357/2014)，第 7.4 段。 

 10 例如，S.Z.诉丹麦(CCPR/C/120/D/2625/2015)，第 7.9 段。 

 11 例如，A/HRC/42/62。 


